困境儿童补贴制度实施细则

一、救助对象

具有我区常住户口，在出生、发育和成长过程中遇到特殊困难境遇或失去父母照顾的未满18周岁的儿童。

二、提供材料

1、书面申请报告；

2、户口簿、身份证及其复印件；

3、残疾证、服刑、失踪等证明；

4、患罕见病的儿童提供三级甲等（含）以上医院的医学诊断证明。
三、工作流程

（一）申请。由困境儿童或其监护人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困境儿童基本生活费申请审批表》，提交相关证明材料：

（二）初核。街道办事处或乡（镇）人民政府应在5个工作日内，完成对困境儿童有关材料审核，符合条件的，将有关证明材料一并上报区民政局。

（三）审批。区民政局在审查乡镇（街道）初核情况和困境儿童有关证明材料的基础上，对申请人是否享受基本生活费待遇作出决定。 

四、补贴标准

每人每月1727元。

五、政策依据

1、《关于建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》（鲁民〔2014〕56号）

2、《关于建立困境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见》（济民发〔2014〕130号）
